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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专项说明

天健函〔2024〕816 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由北京北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琪医疗公司或公司）转来的

《关于对北京北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

[2024]第 10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需要我们说明的财

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说明如下。

一、关于业务模式及业绩真实性

你公司主营业务为疼痛治疗领域设备及相关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包括射频控温热凝器、射频热凝电极等，并代理销售境外产品射频热凝套管

针等疼痛治疗领域耗材、设备。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30,713,662.11 元，

较上期增加 33.80%，实现毛利率 76.79%，与上期基本持平。其中，你公司疼痛

类治疗设备报告期销售收入 56,825,814.88 元，增幅 28.07%，毛利率 82.22%，

配套耗材销售收入 72,947,322.97 元，增幅 38.65%，毛利率 72.68%。你公司

产品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少量为直销模式。在经销模式下，你公司主要采取“买

断式，先款后货”方式，通过覆盖全国的经销商网络将产品销售到终端医疗机构。

你公司不存在针对经销商的返利制度。

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你公司为英诺曼德（Inomed Medizintechnik GmbH）

射频热凝套管针的国内总代理，且公司自有射频控温热凝器和射频热凝电极产

品需与所代理的射频热凝套管针配合使用。英诺曼德为你公司报告期第一大供

应商，采购金额 21,989,463.14 元，占报告期采购总额的 66.27%，你公司以

“先款后货”方式向其进行采购。此外，你公司披露，公司存在主要供应商与主

要客户重合的情况，系公司向英诺曼德采购套管针并向其销售射频控温热凝器

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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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2,777,397.27 元，其中通用设备、专

用设备原值合计 2,151,314.70 元。你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系租赁所得，且

所租赁房产及有关土地因历史原因在报告期尚未取得相关权属证书。

请年审会计师：（1）说明对经销模式下业务真实性及终端销售实现情况执

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2）说

明对公司与英诺曼德有关购销业务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对交

易真实性、公允性、是否为独立购销业务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 1 条）

(一) 说明对经销模式下业务真实性及终端销售实现情况执行的审计程序及

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公司经销模式下业务真实性及终端销售实现情况，我们实施了如下核查

程序：

1. 了解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

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对公司各类产品的收入及毛利情况实施分析程序，查询报告期内同行业

可比公司会计政策、收入和毛利率数据，并与公司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判断公司

会计政策是否合适，收入、毛利率数据是否存在异常；

3. 对主要客户就收入金额及往来账项进行函证，对于未回函的客户，实施

替代测试程序，检查销售订单、出库单、发货单、快递签收信息、销售发票及银

行回单等凭据；

2022-2023 年度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13,071.37 9,769.63

客户函证金额 10,644.70 7,115.27

发函比例（%） 81.44 72.83

回函可确认金额 10,483.67 6,739.79

回函可确认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80.20 68.99

4. 对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产品的销售实施销售测试，抽样检查记账凭证、合

同、销售订单、出库单、发货单、快递签收信息、销售发票、银行回单、报关单

等收入及收款相关会计凭证，判断公司境内外销售收入确认合理性、记录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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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实施截止性测试，评价销售收入

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6. 对公司及主要人员资金流水进行核查，公司客户付款情况良好，不存在

利用个人账户虚增营业收入或其他异常情形；

7. 实施实地走访、视频询问程序，对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部分终端客户进

行实地走访或视频询问，了解客户基本情况、公司与客户的合作历史、报告期内

业务往来情况，并结合访谈获取公司主要经销商的进销存情况；抽取经销商终端

销售记录，检查终端销售相关的出库单据、发票等原始凭证等，以了解公司产品

终端销售实现情况，确认销售收入的真实性；

因此，经上述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销售收入真实，终端销售情况良好。

(二) 说明对公司与英诺曼德有关购销业务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

据，并对交易真实性、公允性、是否为独立购销业务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公司与英诺曼德有关购销业务，我们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英诺曼德的成立时间、主营业务、商业地位等基本信

息；

2.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与英诺曼德的合作背景、合作关系是否稳定、

公司是否存在关键业务或核心技术依赖的情形以及客商重合的原因和合理性；

3. 查阅公司与英诺曼德签署的代理协议和 OEM 协议等；

4. 查阅与英诺曼德的采购及销售业务的相关原始凭证，抽查公司采购账簿

记录、采购订单、付款申请单、付款凭证、入库单、海关报关单等；查阅公司收

入明细账，抽查公司销售订单、货品出库单、海关报关单、收款凭证等，检查是

否存在异常；

5. 获取公司销售明细表，对比公司不同射频控温热凝器产品的定价情况；

6. 查阅公司代理射频热凝套管针产品的采购订单和销售订单，了解报告期

内射频热凝套管针产品的采购价格和销售价格；

7. 对英诺曼德进行实地访谈，了解其基本信息、主营业务、业务规模、与

公司合作背景、交易的主要产品以及交易流程等内容，确认双方的业务合作的真

实性和具体交易金额；

8. 对英诺曼德实施函证程序，确认报告期内的采购和销售金额，通过函证

确认的采购及销售金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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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销售额 采购额 销售额 采购额

当期对英诺曼德购销

总额
219.77 2,198.95 293.55 1,185.05

函证确认金额 219.77 2,198.95 293.55 1,185.05

函证确认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经上述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与英诺曼德的购销业务交易真实，价格公允且

为相互独立的购销业务。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四年七月八日


